
(上接B28版)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及子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

公司及子公司在

2015

年将与

公司大股东林福椿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与公司大股东林福椿先生不存在法律领养关系

,

但关系密切的林云燕女士、林

彩燕女士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时

,

将遵循关联交易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

,

切实维护公司、子公司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在关联董事林文昌先生、林文智先生回避表决情况下

,

由出席会议的其余七位无关联

关系董事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且关联股东林福椿先生、林文昌先生、林文洪先生、林文智先生将回避表决。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元）

占同类业务比

例（

％

）

销售

商品或提供劳

务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４１８

，

９８０．６６ ０．０２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２３１

，

９０６．３７ ０．０１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３４

，

４３７．１８ ０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９６

，

５０３．０３ ０．０１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４

，

６１５．３３ ０．０１

华之箸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０ ７５４．７２ ０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９２４

，

２３６．３７ ０．０５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４８４

，

８５１．４９ ０．０３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３４６

，

９８７．１６ ０．０２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３８

，

３１９．４２ ０

小计

３０５．００ ２

，

６９１

，

５９１．７３ ０．１５

房屋

租赁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１１５．００ １

，

７７９

，

７４３．０１ ０．０９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５９．００ １

，

０１８

，

３５２．５０ ０．０５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１７８．７５ ２

，

４４０

，

５１２．００ ０．１３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 ４８１

，

８００．００ ０．０３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１０８．７６ ５０４

，

９９０．００ ０．０３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１４ １３１

，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５．６４ ２

，

２６４

，

４５５．９６ ０．１２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１４ １０９

，

５００．００ ０．０１

小计

６４７．４３ ８７３０７５３．４７ ０．４７

购买

商品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７

，

５６６．０６ ０

南京海客瑞斯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３３

，

９６３．５８ ０．５３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华之箸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０ ５４４．９１ ０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７５１５５．６５ ０

小计

３

，

２００．００ ８

，

８１７

，

２３０．２０ ０．５３

(

三

)2015

年年初至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日

,

公司及子公司与前述关联企业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5,510,085.56

元

,

明细如

下

: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已发生金额（元）

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２１６

，

３１２．００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０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４００．００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５９

，

５２０．００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华之箸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０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５８

，

９０４．００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９

，

４５６．００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６

，

４００．００

小计

５０２１９２．００

房屋租赁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３８３

，

２５２．００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３３９

，

４５２．００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５９５

，

８４９．３３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３８９

，

１９４．００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４３

，

８００．００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２４０

，

９００－

喜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４３

，

８００．００

寰宇创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５２

，

１１６．００

小计

２

，

２４７

，

４６３．３３

购买商品

海客瑞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８４

，

３０７．００

南京海客瑞斯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２

，

５１９

，

２５３．６０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９６３．５０

华之箸文化艺术（上海）有限公司

０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０

小计

２

，

７５４

，

５２４．１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

、公司名称

:

海客瑞斯

(

上海

)

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金浩振

注册资本

:5,454

万元

主营业务

:

销售及网上销售酒店用品、日用百货、包装材料、超市货架、塑料搪瓷制品、办公用品、家具、计算机及配件、化妆

品

,

会务会展服务

,

商务信息咨询

,

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

,

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实品

(

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

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联民路

1881

号

1

幢一层

A

区

102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4,973.6

万元

,

净资产

4,686.06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2,373.89

万元

,

净利润

-1,305.2

万元。上

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构成

: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19.25%,

上海海洪实业有限公司

28.05%,

林德安

3.85%,

林名誉

0.85%,

邓海雄

2.00%,

任伟

1.00%,

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

7.02%,

宁波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

4.00%,

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

4.00%,

上海领之丰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1%,

上海申世投资有限公司

9.99%,

苏州达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50%,

林舟燕

2.49%,

徐爱娇

2.49%,

邓海生

2.49%,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五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

、公司名称

: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彩燕

注册资本

:28,290

万

主营业务

:

销售厨房用品、卫生洁具、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钟表、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建材、通讯器材、健身器

材、家具、陶瓷制品、日用百货、床上用品、汽配、工艺品、洗涤用品、化妆品、灯具、金属制品、竹木制品、橡塑制品、玻璃制品、花

木

,

食用农产品

(

不含生猪产品

),

商务信息咨询

,

投资管理

,

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

(

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

、散装食品非直接

入口食品

(

不含冷冻冷藏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以下范围限分支经营

:

从事卷烟、雪茄烟、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

品的零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徐泾镇诸陆西路

2666

号

207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7,252

万元

,

净资产

3,914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8,735

万元

,

净利润

-4,447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股权构成

: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97.88%

的股权

;

王山持有

2.12%

的股权

,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由本公司控股股东

林福椿、林文洪先生各持有

10%

和

90%

的股权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3

、公司名称

: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徐鸿升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景观艺术工程

,

园林绿化景观工程

,

室内外装饰

,

城市艺术空间设计会展服务

,

雕塑

,

土石方工程

,

建筑工程

,

销售工

艺礼品、喷泉设备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联民路

1881

号

2

幢

1

层

B

区

129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615.53

万元

,

净资产

672.81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1,484.6

万元

,

净利润

50.89

万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林彩燕持有

63.50%

的股权

,

徐宏波持有

9%

的股权

,

王俊持有

5%

的股权

,

徐鸿升持有

22.5%

的股权

,

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

、公司名称

:

上海悠络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沈修平

注册资本

:1,571.4286

万元

主营业务

:

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

计算机网络工程

(

除专项审批

);

公共安全防范设备、酒店用品、

弱电产品、电子产品的批发、网上零售、进出口、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及其相关配套服务

;

公共安全防范设备的安装、维修服务

;

生产加工电子产品

(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

,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徐泾镇华徐公路

888

号

6

幢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891.8

万元

,

净资产

2,726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2,127.8

万元

,

净利润

501.76

万元。上述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沈修平持有

25.891%

的股权

,

上海络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44.109%

的股权

(

林培英、林彩燕、林思懿分别间接

持有

5.29%

、

5.29%

、

3.21%

的股权

), CHEER VISION INVESTEMENTS LIMITED(

展维投资有限公司

)30%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五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5

、公司名称

: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洪根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销售厨房用品、卫生洁具、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钟表、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建材、通讯器材、健身器

材、家具、陶瓷制品、日用百货、床上用品、汽配、工艺品、洗涤用品、化妆品、灯具、金属制品、竹木制品、橡塑制品、玻璃制品、花

木、食用农产品

(

不含生猪产品

),

商务信息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徐泾镇诸陆西路

2668

号

508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944.63

万元、净资产

1,031.8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452.09

万元、净利润

31.83

万元。上

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刘洪根

15%,

林文洪

30%,

汪小刚

13%,

梁守敏

28%,

许忠海

14%,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6

、公司名称

:

南京海客瑞斯玻璃器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徐长海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主营业务

:

陶瓷器皿、保温器皿、不锈钢器皿、塑料制品、日用杂品、办公用品的销售

;

玻璃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飞鹰路

26

号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26.81

万元

,

净资产

238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4779.15

万元

,

净利润

16.34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林云燕持有

50%

的股权

,

徐长海持有

25%

的股权

,

陈薇羽持有

25%

的股权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7

、公司名称

: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沈修平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研究

,

计算机软硬件的研究开发

,

通信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

,

汽车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

究

,

建筑智能化工程

,

公共安全防范系统产品研究及销售

,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电子产品、电器产品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联民路

1881

号

1

幢

4

层

B

区

448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356.48

万元、净资产

834.6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3.39

万元万元。上述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沈修平

40%,

房友胜

3%,

林彩燕

57%,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8

、公司名称

:

喜舟

(

上海

)

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潘进喜

注册资本

:950

万元

主营业务

: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电子商务专业领域内的技术研究

,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

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

调研、民意测验

),

商务信息咨询

,

投资管理

,

销售日用及工艺美术陶瓷制品、藤、棕、草工艺制品、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包装材

料、办公用品、文体用品、日用百货、工艺礼品、玻璃制品、酒店设备、办公设备、家具、玩具、电子产品、电讯器材、电动工具、五

金交电、家用电器、机械设备、通讯器材、音响设备、电脑及配件

(

除计算机信息安全专用产品

)

、塑料搪瓷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

,

民用爆炸物品

)

、矿产品

(

除专控

)

、煤炭、金属材料、电线电缆、电缆附件、纺织品、建筑材料、纸、纸

制品、橡塑制品、化妆品、厨房用具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联民路

1881

号

3

幢

2

层

B

区

218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754.96

万元、净资产

-441.7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958.70

万元、净利润

0.62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潘进喜

100%,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9

、公司名称

: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洪庆鑫

注册资本

:3,000

万

主营业务

:

工业设备领域内的技术研究

,

商务信息咨询

,

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

,

销售五金工具、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及配

件、电动机和传动系统、轴承及配件、电气器材、照明器材、仪表仪器、清洁设备、油漆设备、物料搬运设备、劳防用品

(

除特种

)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

、化妆品、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玻璃器

皿、陶瓷用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橡塑制品、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电子产品、防静电产品及设备、纸制品、文化

办公用品、泵及管件、水暖器材、钢材、建筑材料、采暖通风设备、空调设备、计算机软硬件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联民路

1881

号

1

幢

5

层

B

区

544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9,520.38

万元、净资产

7648.2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0,715.30

万元、净利润

-100.37

万

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杜茂德

2.50%,

周瞬龄

1.00%,

邓海雄

4.00%,

王亮标

7.35%,

邱建民

2.50%,

林舟燕

1.25%,

金武

4.90%,

庄宝林

1.00%,

周

汉良

1.00%,

叶建峰

1.50%,

戴祖鹏

2.00%,

柯张静

2.00%,

常晋枫

1.00%,

蔡云成

0.68%,

陈伯捷

1.60%,

范崇毅

2.04%,

何祥云

0.34%,

洪炼

治

1.36%,

洪其祥

3.40%,

洪庆辉

3.20%,

洪庆鑫

6.60%,

黄炀崧

10.20%,

季伟

1.36%,

林锋

0.34%,

林亚森

4.42%,

潘进喜

25.09%,

汤俊

0.34%,

陈燕存

2.95%,

章宏甫

0.68%,

张燕青

1.36%,

周伟涛

1.36%,

张宇

0.34%,

黄孝杰

0.34%,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0

、公司名称

: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思懿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主营业务

:

销售及网上经营皮革制品、箱包、针纺织品、纺织原料、服装服饰、鞋帽、包装材料、纸制品、办公用品、文体用品、

日用百货、工艺礼品、玩具、化妆品、床上用品

(

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

商务信息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青浦区联民路

1881

号

6

幢

2

层

A

区

211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0.31

万元、净资产

16.6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53

万元、净利润

-6.8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林思懿

51%,

林思洁

49%,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1

、公司名称

:

华之箸文化艺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宋孝强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

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

除演出经纪

),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

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

建筑工程

,

商务信息咨询

,

销

售工艺品、办公家具、家居用品、厨房用品、装饰材料、机电设备、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服饰辅料、陶瓷制品、橡塑制品

(

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

住所

:

青浦区徐泾镇沪青平公路

1818

号

10

号房

0035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536.86

万元、净资产

760.3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903.75

万元、净利润

-20.31

万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郑玮

20%,

宋孝强

20%,

蔡文革

10%,

叶建峰

10%,

沈阳市英华木制品有限公司

40%,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2

、公司名称

:

寰宇创智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尚杰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主营业务

:

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实业投资

,

商务信息咨询

,

企业形象策划

,

企业营销策划

,

市场营销策划

,

文化艺术交

流策划

(

除演出经纪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住所

: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振泾路

198

号

1

幢

2

层

B

区

101

室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1.39

万元、净资产

-63.0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09.52

万元、净利润

-97.93

万元。上述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股东构成

:

郑晨曦

10%,

林文洪

40%,

石玉

20%,

郭赛妮

30%,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第

(

一

)

项规定的情

形

,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二

)

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经营稳定

,

为本公司长期合作伙伴

,

根据其财务、资信状况及本公司与其历年来的商业往来情况

,

能够履行与公

司达成的各项协议

,

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

具备履约能力。发生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

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内容为

:

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房屋租赁、购买商品。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

,

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

,

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是由交易

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后

,

本公司及子公司将与关

联方就销售商品、房屋租赁、购买商品、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事项

,

签订相应协议

,

其主要条款为

:

(1)

标的业务

:

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

海客瑞斯

(

上海

)

实业有限公司不超过

50

万元

;

上海益金行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

25

万元

;

喜舟

(

上海

)

实业有限公司不超过

5

万元

;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不超过

20

万元

;

上海零距离电子有限公司不超过

5

万元

;

上海智造

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不超过

100

万元

;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约

50

万元

;

寰宇创智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超过

40

万元

;

上

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不超过

10

万元。

②

房屋租赁

:

仓库每平方米租金不低于

0.80

元

/

天

,

办公区域每平方米租金不低

1.50

元

/

天。海客瑞斯

(

上海

)

实业有限公司不

超过

115

万元

;

上海五天景观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不超过

59

万元

;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不超过

178.75

万元

;

上海零距离

电子有限公司不超过

24

万元

;

上海米果箱包有限公司不超过

108.76

万元

;

喜舟

(

上海

)

实业有限公司不超过

13.14

万元

;

寰宇创智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超过

135.64

万元

;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不超过

13.14

万元。

③

购买商品

:

海客瑞斯

(

上海

)

实

业有限公司不超过

50

万元

;

南京海客瑞斯玻璃器皿有限公司不超过

3,000

万元

;

上海智造空间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不超过

100

万

元

;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不超过

50

万元

(2)

交易标的价格

:

根据市场具体情况确定销售价格或参照同区域的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3)

协议有效期限

:

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4)

结算方式

:

月末统一结算

,

分期付款。

(5)

生效条件

:

协议书经交易双方签字盖章

,

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

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组成部分

,

是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

,

为公司提

供生产经营服务

,

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

能有效降低经营成本

,

积极扩大市场

,

获取更好效益

,

对公司发展有着较为积极

的影响。

2

、交易双方按照市场具体情况确定具体的销售价格或参照同区域的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

并签订业务合同或协议

,

交

易定价公允

,

符合市场原则

,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公正的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经营活动所需

,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

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

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该等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从审慎原则角度出发

,

本着保证相关交易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将公司大股东林福椿先生及其家庭成员、以及与林

福椿先生不存在法律领养关系但关系密切的林云燕女士、林彩燕女士控制的企业认定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在

2015

年度与该等

人士及企业发生的交易均认定为关联交易。

公司在将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前

,

已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

,

我们均同意将该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审查相关材料后

,

我们认为

,

公司预计在

2015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

并且该等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

,

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

,

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

合理利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因此

,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无关

联关系股东的权益的情况

,

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

由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该关联

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应当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同意函》、《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5-030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分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

五天”

)

以存续分立的形式进行公司分立

,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分立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成立于

2002

年

6

月

7

日

,

注册资本为

18,400

万元人民币

(

币种下同

),

公司持有上海五天

93.21%

的股

权

,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德化冠峰耐热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冠峰耐热瓷”

)

持有上海五天

6.79%

的股权。根据公司未来发展

需要

,

为实现对现有产业布局实施战略性调整

,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

拟将上海五天以存续分立的形式进行公司分立

,

以从上海

五天分立出的资产注册成立一家新公司

,

新公司的名称为梦谷实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梦谷实业”

),

公司持有梦谷实业

93.21%

的股权

,

冠峰耐热瓷持有梦谷实业

6.79%

的股权。

二、分立前上海五天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文昌

注册资本

:18,400

万元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华徐公路

888

号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绿化工程

,

商务信息咨询

,

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

,

自有房屋租赁

,

仓储服务

,

投资管理

,

货物运输代理

,

生

产加工日用及工艺美术陶瓷制品、竹木制品、玻璃制品、藤、棕、草工艺制品、纸制品、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包装材料、办公用

品、办公设备、家具、电子产品、电子计算机、塑料搪瓷制品、工艺礼品、超市货架

,

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

、金属材料、矿产品

(

除专控

)

、木材、燃料油

(

除危险品

)

、电线、电缆、电缆附件、高

低压电气及成套设备、广告器材、电子元件、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机械电子

设备、工艺美术品

(

不含金银首饰

)

、建筑材料、纸、纸制品、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配件、船舶及器材、手表、化妆品

,

批发

非实物方式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

在食品流通许可证核定的地址经营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股权结构

:

公司持有上海五天

93.21%

的股权

,

冠峰耐热瓷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五天

6.79%

的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上海五天的资产总额为

170,496.54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13,508.63

万元

,

净资产为

56,987.91

万元

;2014

年

度营业收入为

177,581.08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7,106.78

万元

,

净利润为

4829

万元

(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

。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上海五天的资产总额为

170,746.64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14,638.51

万元

,

净资产为

56,108.13

万元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为

27,871.21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879.77

万元

,

净利润为

-879.77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分立后各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林文昌

注册资本

:3,400

万元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华徐公路

888

号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绿化工程

,

商务信息咨询

,

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开发

,

自有房屋租赁

,

仓储服务

,

投资管理

,

货物运输代理

,

生

产加工日用及工艺美术陶瓷制品、竹木制品、玻璃制品、藤、棕、草工艺制品、纸制品、塑料制品、不锈钢制品、包装材料、办公用

品、办公设备、家具、电子产品、电子计算机、塑料搪瓷制品、工艺礼品、超市货架

,

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

、金属材料、矿产品

(

除专控

)

、木材、燃料油

(

除危险品

)

、电线、电缆、电缆附件、高

低压电气及成套设备、广告器材、电子元件、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机械电子

设备、工艺美术品

(

不含金银首饰

)

、建筑材料、纸、纸制品、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配件、船舶及器材、手表、化妆品

,

批发

非实物方式

:

预包装食品

(

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

)(

在食品流通许可证核定的地址经营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股权结构

:

公司持有上海五天

93.21%

的股权

,

冠峰耐热瓷持有上海五天

6.79%

的股权。

2

、公司名称

:

梦谷实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

林文昌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联民路

1881

号

8

幢

2

层

B

区

212

室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物业管理

,

会务会展服务

,

仓储服务

,

绿化工程

,

建筑工程

,

市场

营销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水电安装

,

图文设计

,

自有房屋出租

,

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

销售化工原

料及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

、金属材料、矿产品

(

除专控

)

、木材

,

电线电缆、电

缆附件

,

高低压电气及成套设备、广告器材

,

电子元件、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

机械电子设备

,

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纸制品、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配件、船舶及器材、手表、化妆品

(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股权结构

:

公司持有梦谷实业

93.21%

的股权

,

冠峰耐热瓷持有梦谷实业

6.79%

的股权。

四、分立目的和方式

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

为实现对现有产业布局实施战略性调整

,

缓解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

,

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和企业整体效益

,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

将上海五天以存续分立的形式进行公司分立

,

以从上海五天分立出的资产注册

成立一家新公司

,

新公司的名称为梦谷实业

(

上海

)

有限公司

,

原上海五天继续存续。

五、业务分立

1

、上海五天主要业务为商品贸易。

2

、梦谷实业主要业务为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大宗贸易。

六、财产分割

以

2015

年

3

月

31

日为分立基准日

,

根据上海五天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及相关清单

,

经过分割和调整

,

在分立完成后

,

上海五天

和梦谷实业各自的总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分别如下

:

单位

:

万元

名称 上海五天 比例 梦谷实业 比例 合并数

总资产

６８

，

６７９．２８ ４０．２２％ １０２

，

０６７．３６ ５９．７８％ １７０

，

７４６．６４

总负债

３２

，

４８１．３８ ２８．３３％ ８２

，

１５７．１３ ７１．６７％ １１４

，

６３８．５１

净资产

３６

，

１９７．９０ ６４．５１％ １９

，

９１０．２４ ３５．４９％ ５６

，

１０８．１３

七、债权债务分割

分立完成后

,

上海五天和梦谷实业对上海五天在分立前产生或存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

,

上海五天在分立前与

其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八、员工安置

分立前上海五天的员工由分立后的上海五天和梦谷实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安置

,

所有分立前上海五天

的在册员工由上海五天和梦谷实业按照各自在分立后的业务范围及经营需要分别接收。

九、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5-031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并变更

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1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以下简称“财政

部”

)2014

年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

对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3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

201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

2014

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自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

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

,

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

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

,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

年

6

月

20

日

,

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2014

年度及

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

年

7

月

23

日

,

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

的决定》

,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自该决定发布之日起执行修改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

根据前述规定

,

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修订后的或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3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

公司采用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陆续修订和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

金融工

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

益的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等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该等会计政策

,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准则规定重新厘定了相关会计政策

,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

,

对

2014

年度比较财务报表进行了

重述。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元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备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递延收益

１３

，

７８３

，

０８９．５８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３

，

７８３

，

０８９．５８

资本公积

－１０

，

５６３

，

７３４．９９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０

，

５６３

，

７３４．９９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递延收益、其他非流动负责、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外币报

表折算差额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本公司

2014

年度及以前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以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1

、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2015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4

年新修订和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

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

,

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真实性和谨慎性

原则

,

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2014

年新修订和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

其审议程

序合法、合规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为投资者提供更可

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5-032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5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本公司董事会议室

3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4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5

月

14

日

5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6

、会议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7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8

、出席对象

:

(1)

截止

2015

年

5

月

1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

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二、会议议题

(

一

)

会议议题

:

1

、审议《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审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审议《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公司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9

、审议《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10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

11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2

、审议《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5

年

-2017

年

)>

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要求

,

上述第

4

、

5

、

7

、

8

、

11

、

12

项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

(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的表决单独计票。

上述第

8

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

上述第

8

项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无关联关系的股东

(

包

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

上述第

11

、

12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

上述其他各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

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

详见

2015

年

4

月

27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以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林志扬先生、郑学军先生、黄炳艺先生作《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

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

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

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

、登记时间

:2015

年

5

月

15

日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30-17:00

。

4

、登记地点

:

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

2

、投票期间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１０２

冠福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投票代码

362102;

(3)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情况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４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５

《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０

９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９．００

１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２

《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

的议案》

１３．００

4

、输入委托股数

上述总议案及其他议案在“买入股数”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下

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2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

份认证。

A)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

6-8

位的服务

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B)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

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

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0755-83239016

。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A)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投

票”

;

B)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

CA

证书登录”

;

C)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D)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4)

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持有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

,

应当使用持有该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

络投票

,

且投票后视为该股东拥有的所有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股份均已投出与上述投票相同意见的表决票。股东通过多个

股东账户分别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5)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

,

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且其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填报

的受托股份数量计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6)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时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2

、参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

、会务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362500

联 系 人

:

黄华伦 黄丽珠

联系电话

:(0595)23551999;(0595)23550777

联系传真

:(0595)27251999

六、备查文件

1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或本单位

)

出席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

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该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０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１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２

《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

的议案》

特别说明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

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

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参加股东大会投票时

,

如果需要根据委托人

(

实际持有人

)

的委托对同一审议事项表达不同意见

的

,

应进行分拆投票

,

并应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如实填写所投票数。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

(

签字、盖章

):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

委托人证券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

(

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5-033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4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

,

为了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地了解福建冠福现代家

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4

年度报告的内容

,

公司定于

2015

年

5

月

7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4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广大投资者可登

录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参与本次说明会。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网址

:http://irm.p5w.net

。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林文昌先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文智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张荣华

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黄华伦先生、独立董事林志扬先生与郑学军先生、监事会主席赖争妍女士、监事周玉梅女士与黄

桂明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5-034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4:00

时在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本公司董事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赖争妍女士召集并

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4

月

11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五人

,

实际出席会议

的监事五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福

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

3,197,591.68

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5,691,152.84

元

;2014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6,630,528.38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因公司尚有以前年度亏损未弥补

,2014

年度公司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014

年度公司可供分配的净利润为

16,630,528.38

元

,

加上

2013

年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

-

133,641,652.64

元

,2014

年年末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17,011,124.26

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等规定

,

本公司母公司报表

2014

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

,

不符合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

,

同时

,

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和对外投资对资金需求量较大

,

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经营状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

,

从长远利益出发

,

公司

2014

年度不进行

现金分红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涵盖了公司营运的各个环节

,

重点控制制度健全、运作规范、控制有序

,

符合当前公司经营

管理实际情况的需要

,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

,

公司

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五、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继续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本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

,

为本公司提供会计报

表的审计、净资产验证等服务

,

聘期一年

,

期满时可以续聘。

2014

年公司审计费用实际发生金额为

190

万元

(

包括

2013

年度、

2014

年半年度审计费用

),

公司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审计工作量以及市场行情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

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协商确定

2015

年度审计费用

,

并代表公司签署与此有关的合同、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泉州冠杰陶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冠杰陶瓷”

)

、福建冠林竹木家用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冠林竹

木”

)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

、能特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能特科技”

)

在

2014

年度向相关商业银行申

请的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即将届满

,

或根据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及上述子公司在

2015

年再向各家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

,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公司再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情况

:

1

、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化支行申请不超过

16,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

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贴现、贸易融资等业务

(

最终以银行同意授予的授信额度金额及授信品种为准

)

。在上述授信额度中

,

部

分授信额度采取信用免担保方式授予

,

部分授信额度将由本公司以自有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

,

部分

授信额度将由公司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五天”

)

、冠林竹木或其他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

信期限为一年。

2

、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

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

(

最终以银行同意授予的授信额度金额及授信品种为准

)

。在上述授信额度中

,

部分授信额

度

(

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

由本公司的子公司冠杰陶瓷以其自有房产、土地使用权或其它资产作为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

;

其

余授信额度由子公司冠杰陶瓷或其他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授信期限为一年。

以上本公司向两家商业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为不超过

36,000

万元人民币

(

最终以各家商业银行同意授予的授信额度

金额为准

),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公司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林文昌先生和副董事长、总经理林文智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各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各子公司与上述两家银行洽谈、签订与上述申请授信、融资有关的法律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额度合同、

贷款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合同、抵押合同等

),

并办理与上述申请授信、借款、融资等有关的一切事项

,

上述受托人签署的各项合

同等文书均代表公司及各子公司的意愿

,

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

授权期限为一年。

(

二

)

冠杰陶瓷再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情况

:

冠杰陶瓷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化县支行

(

以下简称“德化建行”

)

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

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

具体授信业务品种及金额以冠杰陶瓷与德化建行所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

为准。上诉授信额度中

,

不超过

900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由公司子公司冠林竹木提供其自有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作为

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

,

不超过

2,100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由公司子公司福建省德化冠峰耐热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冠峰耐热瓷”

)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为一年

(

以德化建行同意的为准

)

。

公司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冠杰陶瓷法定代表人林文智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冠杰陶瓷、冠

峰耐热瓷的法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冠峰耐热瓷与德化建行洽谈、 签署与本次申请授信额度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办理其他相关具

体事宜

,

上述受托人签署的各项合同等文书均代表公司、冠杰陶瓷、冠峰耐热瓷的意愿

,

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

授权期限为一年。

(

三

)

冠林竹木再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情况

:

冠林竹木拟向德化建行申请不超过

1,4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

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

,

具体授信业务品种及

金额以冠林竹木与德化建行所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为准

,

授信期限为一年。上述授信额度由冠林竹木以自有的房产和土地使

用权作为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冠林竹木法定代表人林文智先生全权代表冠林竹木与德化建行洽谈、 签署与本次申请授

信额度相关的法律文件以及该授信额度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凭证等一切法律文件并办理其他相关具体事宜

,

上述受托人签

署的各项合同等文书均代表冠林竹木意愿

,

对冠林竹木均有法律约束力

;

授权期限为一年。

(

四

)

上海五天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情况

:

上海五天拟向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

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

度

,

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等业务

,

具体授信业务品种及金额以上海五天与江苏长江商业

银行所签订的相关业务合同为准

,

授信期限为一年。上述授信额度由本公司、本公司子公司冠峰耐热瓷以及公司的控股股东林

福椿先生、林文昌先生、林文洪先生、林文智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监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上海五天法定代表人林文昌先生全权代表公司、上海五天、冠峰耐热瓷的法

定代表人全权代表冠峰耐热瓷与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洽谈、 签署与本次申请授信额度相关的法律文件以及该授信额度项下的

具体业务合同、凭证等一切法律文件并办理其他相关具体事宜

,

上述受托人签署的各项合同等文书均代表公司、上海五天及冠

峰耐热瓷的意愿

,

对公司、上海五天及冠峰耐热瓷均有法律约束力

;

授权期限为一年。

(

五

)

能特科技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情况

:

能特科技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

(

以下简称“荆州招商银行”

)

申请不超过

13,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

用于办理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贴现、贸易融资等业务

(

最终以银行同意授予的授信额度金额为准

)

。在上述

授信额度中

,

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由能特科技以银行票据或自有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提供抵押担

保

,

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由公司的大股东陈烈权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授信期限为

1

年。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能特科技法定代表人陈烈权先生全权代表能特科技与荆州招商银行洽谈、 签署与本次申

请授信额度相关的法律文件以及该授信额度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凭证等一切法律文件并办理其他相关具体事宜

,

上述受托

人签署的各项合同等文书均代表公司及能特科技意愿

,

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

授权期限为一年。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从审慎原则角度出发

,

本着保证相关交易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对公司大股东林福椿先生及其家

庭成员、以及与大股东林福椿先生不存在法律领养关系但关系密切的林云燕女士、林彩燕女士控制的企业均认定为公司关联

方。公司在

2015

年度与该等人士及企业发生的交易均认定为关联交易。

公司预计在

2015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

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

并且

该等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

,

遵循公开、

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

,

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或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的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因此

,

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权益的情况

,

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

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良影响。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

:

1

、《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2

、《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并且其内容是真

实的、准确的、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和《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公司监事会认为

:

1

、《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2

、《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并且其内容是真实

的、准确的、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

十一、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分立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2014

年新修订和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

其审议程

序合法、合规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公司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为投资者提供更可

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十三、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5

年

-2017

年

)>

的议

案》。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

,

增加利润分配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

积极回报投资者

,

引导

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3]43

号

)

和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

(

闽证监公司字

[2012]28

号

)

等文件精神

,

结合《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规定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

(2015

年

-2017

年

)

》。该规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

说明的议案》。

根据中兴所出具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

中兴财光华

审专字

(2015)

第

07115

号

),2014

年度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5,033.75

万元

,

与净利润预测数

15,029.99

万元相比

,

实现

率为

100.03%,

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80%

以上的要求。假设在

2014

年

1

月

1

日公司已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的基础上

,2014

年度公司实现的备考净利润为

15,353.51

万元

,

与备考

2014

年度净利润预测数

15,577.20

万元相比

,

实现率为

98.56%

。差异说明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5-035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部审计部门开展自查自纠活动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关于发挥上市公司内审部门作用开展证券违规行为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闽证监发

[2015]

56

号文的精神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决定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按监管部门的要求组织自查和自

纠工作。

公司专项工作小组组长

:

董事长林文昌

,

成员

: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文智

,

独立董事林志扬、郑学军、黄炳艺

,

财务总监张荣

华

,

董事会秘书黄华伦

,

审计部主任郑新论。专项工作小组成立后召开文件学习讨论会

,

指定公司审计部为自查机构

,

根据文件

精神

,

认真落实监管部门要求的各项工作。

一、自查范围及自查情况

此次自查范围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今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投资者权益保护、内控建设、内幕交易防控、募集

资金管理、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费用等多方面证券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自查情况如下

:

1

、信息披露

公司认真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信息披露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主动、及时、准确、完整、公

平地披露了公司经营活动信息以及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按照信息披露制度

,

对可能影响股东和其他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信息积极进行自愿性披露

,

并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

,

在

现场接待投资者时没有选择性信息披露。

2

、公司治理

自

2002

年公司成立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以来

,

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动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

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已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

包括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董事会秘书制

度》、《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制度

,

进一步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三会一层”的职责和权限

,

权责分明

,

各司

其职

,

加强公司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

并致力于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

3

、投资者权益保护

公司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电话、电子信箱、传真、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加强沟通

,

基本上做到了有问

必答

,

并尽可能解答投资者的疑问。报告期内

,

公司及时回复投资者在线提问

,

回复率为

100%

。

4

、内控建设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

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

主要包括投资管理、财务管理、审计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

;

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

以抵御和防范风险

,

保证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

设立审计部门

,

并

建立二级审计网络

,

开展公司内部各类审计工作

;

聘请专业律师事务所为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

,

有效保障公司合法经营和合法

权益。公司能对控股子公司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

,

不存在失控风险。

5

、内幕交易防控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

,

每月根据中央登记结算公司的股东名册进行核查

,

并不定期地对公司工作人员

进行内幕交易防控教育

,

防范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自查未发现公司内部人员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6

、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严格根据各项法律法规

,

对募集资金进行严格把控和管理使用

,

未有募集资金管理不到位的情况。

7

、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

公司财务及审计部门积极与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的沟通

,

对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费用进行严格把控

,

基本

未发现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事项。但在本次自查中发现公司

2014

年收购的能特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能特科技”

)

原股东陈

烈权在资产交接期间

,

存在能特科技为陈烈权本人代垫了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款

4,529.77

万元。同时发现上海一伍一拾贸易

有限公司

(

原公司孙公司

,

已于

2014

年

1

月出售

)

至今仍有

3.00

万元内部往来款未归还公司。

二、问题整改情况说明

1

、代垫陈烈权个人所得税是公司尚未取得能特科技控制权时所发生的

,

公司并购重组的标的公司能特科技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4

年

12

月

22

日能特科技为陈烈权代垫股权转让的个人所得税款

4,529.77

万元。本次重组购买资产发

行的股份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

,

并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陈烈权已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归还上述代垫款

,

截止目前

,

不存在大股东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将向陈烈权先生收取不低于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的资金占用费。

2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有限公司在

2013

年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该笔借款

3.00

万元属

于内部往来款。根据协商

,

上海一伍一拾贸易有限公司定于

2015

年

5

月

31

日前还款。

三、内部问责

本次自查自纠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

由于未对公司产生重大的损害

,

但公司高度重视

,

今后将不断加强内控制度的完善和执

行

,

通过不定期的内控自查

,

及时发现问题进行自纠整改。

公司并购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对陈烈权进行了包括《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规则》在内的相应法律法规的

培训

,

特别在作为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等方面的各项法律法规进行了重点解读。同时

,

陈

烈权先生将向公司缴纳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资金占用费。

最后

,

公司决定对审计部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提出口头警告

,

责令加强内部审计及资金管理工作。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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